
 1 

元朗區議會財務委員會  

二零一四年度第三次會議記錄  

 

日  期：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時  間：  上午十時至十一時三十分  

 

地  點：  元朗橋樂坊二號元朗政府合署十三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主  席：  邱帶娣議員 ,BBS,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副主席：  鄧廣成議員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委  員︰  陳思靜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張木林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程振明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趙秀嫻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周永勤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徐君紹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郭慶平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郭   強議員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劉桂容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李月民議員 ,MH 會議開始  上午 10:30 

 文光明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蕭浪鳴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戴耀華議員 ,MH, JP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煒鈴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王威信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姚國威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袁敏兒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秘   書：  林家馨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署理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列席者  

 

 黃智華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一) 

  

 議程第四項  

 林慧明女士  元朗區婦女會有限公司總幹事  

 

 

 

會議記錄於 22.7.2014 獲得通過，無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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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第五項  

 徐淑姬女士 社會福利署署理社會工作主任 1(策劃及統籌) 

 陳麗嫻女士 社會福利署社會工作主任 2(策劃及統籌) 

  鄺子航先生 社會福利署署理社會工作主任 3(策劃及統籌) 

  

 議程第六項  

 周荃明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市區一)1 

  

議程第七項  

吳燕冰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鄉郊三) 

 

議程第八項  

周文詠女士 廉政公署新界西北辦事處高級廉政教育主任 

 

議程第九項  

李錦峰先生 元朗足球會經理 

 

議程第十項  

黃仲德先生 元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行政主任 

黃凱恩女士 元朗區體育節 2014 助理統籌主任 

 

議程第十一項  

鍾偉康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市區三)2 

葉玉儀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市區四)3 

 

議程第十二項  

鄧偉明先生,MH 元朗各界協會主席 

 

缺席者  

 

鄧焯謙議員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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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會議，並提醒委員在會議進

行期間按需要作出適當的利益申報。  

 

 

第一項︰通過二零一四年度第二次會議記錄  

2.  委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第二項： 2014 至 2015 年度元朗區議會撥款資助的活動  

(1)     巡視元朗區議會撥款資助的活動  

       (財委會文件 2014／第 29 號 )                 

3.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29 號文件。  

 

4.  主席表示，委員巡視了四項獲元朗區議會撥款資助的活動，包括頌

親恩粵曲演唱會 (文 1)、武術推廣計劃 (康 30)、長者歡樂下午茶 (社 16)及關

懷長者【理髮行動】 (社 21)。巡視委員均滿意上述四項活動的舉行情況。  

 

 

(2)  未能如期舉行的文康社活動報告 (截至 2014 年 5 月 9 日止 )  

  (財委會文件 2014／第 30 號 )                          

5.  截至上述日期，共有四項活動 (撥款額合共 25,088 元 )沒有如期舉行。 

 

6.  有委員查詢康 227 取消活動的原因。  

 

7.  秘書回應，康 227 的主辦團體來函表示該活動負責人突然離職，由

於時間緊迫未能聘請新職員接替，導致人手不足，故決定取消舉辦有關活

動，並補充委員可參考過往處理違規的方法，團體如沒有按照《撥款守則》

而在原訂活動日期後才通知秘書處取消活動，秘書處會向該團體發出警告

信。  

 

8.  主席總結，請秘書處向康 227 的申辦機構發警告信。   

 

(會後補註：  秘書處已於本年五月二十七日向活動康 227 的申請機構發出警

告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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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2014 至 2015 年度元朗區議會財政狀況 (截至 2014 年 5 月 9 日止 ) 

  (財委會文件 2014／第 31 號 )                        

9.  主席申報，其本人為元朗區防火委員會主席。  

 

10.  袁敏兒議員申報，其本人為元朗區防火委員會活動召集人。  

 

11.  本年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5 週年，有委員認為慶祝國慶活動

的預留撥款適宜與去年的數額持平 (即 60 萬元 )，建議在元旦及新年燈飾的預

留撥款中抽調 10 萬元，以增加慶祝國慶活動的預留撥款。  

 

12.  黃智華先生理解委員對慶祝國慶活動預留撥款的意見，他建議委員

考慮將本年度預留作元旦及新年燈飾的 103 萬元撥款，從中調撥 10 萬元予

慶祝國慶活動，使有關活動的經費增加至 60 萬元與去年持平的數額。  

 

13.  主席總結，經討論後，委員通過上述的修訂建議，即調整元旦及新

年燈飾活動的撥款額 (下調至 93 萬元 )，以增加慶祝國慶活動的撥款 (增加至

60 萬元 ) ，並閱悉上述文件，截至上述日期，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的區

議會總撥款為 2,430 萬元，實際總支出則約為 248 萬元。  

 

 

第四項：婦女事務委員會「資助婦女發展計劃」的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2014／第 32 號 )                   

14.  主 席 歡 迎 元 朗 區 婦 女 會 有 限 公 司 總 幹 事 林 慧 明 女 士 出 席 是 次 會

議，並由林女士簡介第 32 號文件。  

 

15.  委員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有委員查詢撥款申請中的義工人數及獎品金額詳情﹔  

 

(2)  委員對上述活動表示支持，認為活動有效提升婦女的自信心，並

有助社區和諧﹔及  

 

(3)  有委員認為撥款申請中的義工人數合理，表示大量的預計參加人

數需配合大型的表演，對活動表示支持。  

 

16.  林慧明女士的綜合回應如下：  

 

(1)  在義工方面，約有 50 名義工是台上表演者，並以班組形式表演，

另有約 30 名義工負責協助台下運作，故總數為 80 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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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中的獎品將會在問答遊戲、急口令遊戲及其它攤位遊戲內派

發，每份獎品的金額不多於港幣二十元。  

 

17.  主席總結，委員閱悉第 32 號文件，並一致通過撥款 27,950 元資助

婦女事務委員會舉辦「資助婦女發展計劃」。  

 

 

第五項：元朗區議會與元朗區關注青少年成長工作小組、元朗區家庭生活教

育宣傳運動工作小組、元朗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聯辦活動工作小組合辦的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活動撥款申請：   

(1) 「職裝．職夢．創奇職」計劃   

(2) 「陽光笑容．家庭樂融」計劃   

(3) 「元朗區『長者友善社區』」深化計劃     

 (財委會文件 2014／第 33 號 )     

18.  主席歡迎下列人士出席是次會議：   

 

社會福利署署理社會工作主任 1(策劃及統籌 ) 徐淑姬女士  

社會福利署社會工作主任 2(策劃及統籌 ) 陳麗嫻女士  

社會福利署署理社會工作主任 3(策劃及統籌 ) 鄺子航先生  

 

19.  主席總結，委員閱悉第 33 號文件，並一致通過撥款 300,000 元資助

元朗區議會與元朗區福利辦事處轄下三個工作小組合辦本年度的活動計劃。  

 

 

第六項：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的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2014／第 34 號 )        

20.  主席歡迎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 (市區一 )1 周荃明女士出席是次

會議，並由周女士簡介第 34 號文件。   

 

21.  主席總結，委員閱悉上述文件，並一致通過撥款 600,000 元資助元

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舉辦本年度的滅罪宣傳活動。   

 

 

第七項：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的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2014／第 35 號 )        

22.  主席歡迎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 (鄉郊三 )吳燕冰女士出席是

次會議，並由吳女士簡介第 35 號文件。   

 

23.  主席總結，委員閱悉上述文件，並一致通過撥款 330,000 元資助元

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舉辦本年度的公民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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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項： 2014-15 年度元朗區倡廉計劃的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2014／第 36 號 )           

24.  主席歡迎廉政公署新界西北辦事處高級廉政教育主任周文詠女士出

席是次會議，並由周女士簡介第 36 號文件。   

 

25.  主席總結，委員閱悉上述文件，並一致通過撥款 60,000 元資助元朗

區議會與廉政公署合辦本年度的元朗區倡廉活動，計劃名為「為下一代  共

建廉潔將來」。  

 

 

第九項：元朗足球會的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2014／第 37 號 )    

26.  王威信議員申報，其本人為元朗足球會主席。  

 

27.  主席歡迎元朗足球會經理李錦峰先生出席是次會議，並由李先生簡

介第 37 號文件。  

 

28.  有委員查詢甲組足球聯賽的發展。  

 

29.  王威信議員的綜合回應如下 :  

 

(1)  表示甲組足球聯賽正全面職業化，對管治水平，如領隊、宣

傳等有相關的規定，或會為不少球會帶來財政壓力以致退出

比賽，此情況屬預料之內﹔  

 

(2)  指出即將舉辦的香港職業聯賽屬初階版，參賽的規定較具彈

性。據現時估計，將有九隊球隊參與聯賽，聯賽應可順利舉

行﹔及  

 

(3)  元朗足球會將在六月九日與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會面，屆

時將向局長反映現時的情況，並提出優化地區足球的建議。  

 

30.  主席總結，委員閱悉上述文件，並一致通過撥款 450,000 元資助元

朗區足球代表隊參加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香港足球總會舉辦的甲組足

球聯賽、預備組聯賽、高級組銀牌賽及足總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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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項：元朗區體育節 2014 的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2014／第 38 號 )     

31.  主席申報，其本人為元朗區體育會副會長，由於與第十項議程的撥

款事宜有利益關係，為避免利益衝突，主席表示根據《元朗區議會常規》第

48(14)條的規定，會議由副主席暫時代為主持。  

 

【由副主席主持會議】 

 

32.  袁敏兒議員申報，其本人為元朗區體育會董事。  

 

33.  王威信議員、蕭浪鳴議員及戴耀華議員 ,  MH, JP 申報，其本人為元

朗區體育會常務董事。  

 

34.  副主席歡迎下列人士出席是次會議：   

 

元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行政主任  黃仲德先生  

元朗區體育節 2014 助理統籌主任  黃凱恩女士  

 

35.  有委員關注「元朗區十公里長跑挑戰賽」的舉行地點，表示大量的

參加者進入南生圍一帶會為居民帶來不便，建議在元朗錦上路及錦繡花園附

近舉辦活動。  

 

36.  黃仲德先生回應，表示體育節統籌委員會較早前與運輸署及警方討

論後，現已計劃更改比賽路線，改為途經欖堤東、西路及公園南路，最後以

元朗大球埸作為終點。  

 

37.  副主席總結，委員閱悉上述文件，並一致通過撥款 2,500,000 元資

助「元朗區體育節 2014」的活動。  

 

【會議由主席繼續主持】 

 

第十一項：「色彩人生在元朗」計劃工作小組的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2014／ 39 號 )                 

38.  主席歡迎下列人士出席是次會議：   

 

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 (市區三 )2 鍾偉康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 (市區四 )3 葉玉儀女士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yl/doc/common/committee_meetings_audio/fc/2014/2nd_meeting/fc(2014)_2nd_agenda(07).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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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委員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有委員查詢橫額價錢偏高的原因，建議調整橫額的支出項目﹔  

 

(2)  有委員表示，上述活動開幕典禮的預計人數為 6,000 人，認為此

估算過份樂觀，建議按實際情況作出下調﹔及  

 

(3)  有委員建議加強上述活動的宣傳，從而吸引區內外人士一同參與

開幕典禮，同時令更多人認識天秀墟。  

 

40.  鍾偉康先生回應，表示活動宣傳品製作是以整體金額作報價，因此

個別項目的價錢可能會較高，稍後會與承辦商探討下調個別項目價格的可行

性。  

 

41.  葉玉儀女士回應，表示開幕典禮的預計參加人數是以參加人次計算

而活動宣傳方法包括刊登輕鐵燈廂廣告、印製海報及於區內派發單張。  

 

42.  主席總結，委員閱悉上述文件，並一致通過撥款 600,000 元資助「色

彩人生在元朗」計劃工作小組舉辦本年度的社區建設計劃活動。主席並促請

活動負責人參考委員提出的意見，在活動宣傳方面作出調整，及把預計參加

人數更改為合理人數。  

 

 

第十二項：「國慶盃 -街舞大比拼 2014」的撥款申請  

         (財委會文件 2014／第 40 號 )                    

43.  主席申報，其本人及副主席均為元朗各界協會委員，由於與第十二

項議程的撥款事宜有利益關係，為避免利益衝突，主席表示根據《元朗區議

會常規》第 48(14)條的規定，會議可暫時由根據《元朗區議會常規》第 35(3)

條所委出的臨時主席代為主持。  

 

44.  文光明議員提名戴耀華議員 ,  MH, JP 為臨時主席。  

 

45.  袁敏議議員和議戴耀華議員 ,  MH, JP 為臨時主席。  

 

46.  主席宣佈，如無異議，會議由戴耀華議員 ,  MH, JP 臨時主席代為主

持。  

 

【由臨時主席主持會議】 

 

47.  臨時主席歡迎元朗各界協會主席鄧偉明先生 ,  MH 出席是次會議，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yl/doc/common/committee_meetings_audio/fc/2014/2nd_meeting/fc(2014)_2nd_agenda(07).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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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鄧先生簡介第 40 號文件。   

 

48.  趙秀嫻議員申報，其本人為元朗各界協會副主席。  

 

49.  蕭浪嗚議員、黃煒鈴議員、徐君紹議員及張木林議員申報，其本人

為元朗各界協會委員。  

 

50.  臨時主席查詢上述活動的舉辦地點。  

 

51.  鄧偉明先生 ,  MH 回應，表示過去的活動在商場內舉辦反應熱烈，

因此是次活動預計會在元朗廣場內舉辦。  

 

52.  臨時主席總結，委員閱悉上述文件，並一致通過撥款 92,000 元資助

「國慶盃 -街舞大比拼 2014」的活動。  

 

【會議由主席繼續主持】  

 

第十三項： 2014 至 2015 年度 (第 2 季 )以元朗區議會撥款舉辦社區參與計劃

的申請：   

(1) 申請區議會撥款的新團體   

   (財委會文件 2014／第 41 號 )     

53.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41 號文件。  

 

54.  主席總結，委員一致通過四個申請區議會撥款的新團體資格，包括

恩穗樓互助委員會 (康 67)、和諧籃球體育會 (康 74)、屏山鄉丹桂村村公所管

理委員會 (康 101)及天恒邨活動籌備委員會 (康 103)。  

 

(2) 2014 年 7 月至 9 月 (第 2 季 )的文藝活動   

(財委會文件 2014／第 42 號 )  

(3) 2014 年 7 月至 9 月 (第 2 季 )的康樂及體育活動   

(財委會文件 2014／第 43 號 )  

(4) 2014 年 7 月至 9 月 (第 2 季 )的社會服務活動   

(財委會文件 2014／第 44 號 )                     

55.  主席表示，就使用區議會撥款推行活動／計劃申報利益，秘書處已

把收到的議員利益申報表擬備一份利益申報列表，以供各位委員參閱。如委

員尚未遞交利益申報表，但有需要就撥款申請的討論作出申報，可在會上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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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有委員查詢撥款申請中「文藝活動」與「康樂及體育活動」的區分

準則，反映有部分申請活動的內容相似，並表示在戶外進行的文化表演活動

應列入「康樂及體育活動」。  

 

57.  秘書補充，嘉年華活動屬「康樂及體育活動」，歌舞表演的活動則

屬「文藝活動」，舉辦地點在室內或室外並非撥款守則內的區分準則。  

 

58.  主席總結，委員閱悉上述文件，並一致通過文件第 42 至 44 號獲文

委會推薦的撥款申請，以區議會撥款資助 38 項文藝活動 (353,696.5 元 )、 57

項康樂及體育活動 (619,573.5 元 )及 37 項社會服務活動 (492,461 元 )。  

 

 

第十四項：元朗區議會議員聯誼基金的收支報告  

   (截至  2014 年 5 月 9 日止 )  

  (財委會文件 2014／第 45 號 )           

59.  委 員 閱 悉 上 述 收 支 報 告 。 截 至 上 述 日 期 ， 聯 誼 基 金 的 總 結 餘 為

1,383.1 元。  

 

 

第十五項：  其它事項    

6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十一時三十分結束。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四年六月  

 

 

 

 


